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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依據<國民體育法>第七條之規定，為發揮本校運動場館(以下簡稱本 

        場館)功能及加強維護管理，特訂定本校運動場館使用管理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本辦法所稱之運動場館包括體育館內之籃、排綜合球場(含舞台)、重量訓練室、桌球

教室、韻律教室、綜合禮堂(羽球場)、樂動室內跑道、室外球場(含慢速壘球場、田

徑場、籃球場、排球場)。 

第三條：本場館係供體育教學、學校運動代表隊訓練之用，另經本校核可之各項活動，得適度

開放借用。體育組得協調校內、外單位借用場地與時間之優先順序。 

第四條：本校運動場館由體育運動組負責管理，個人及單位使用應在體育 

        組指定之活動區域內，嚴禁在廊道及體育館其他非運動場地之空間 

        活動。 

第五條：本校教職員工生、社團及校外團體或個人（以下簡稱借用人） 借用本場館舉辦活動，

須經本校相關單位核可，並應依據本場館之各項開放實施細則及有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預借申請規範： 

    (一)各系、所或運動社團預借運動場館練習應於借用日期前七日至一個月辦理申請，並備

妥參與成員名單（註明負責老師或同學），團體性質參與人數須達 12 人(含)以上。

教職員工生個人借用性質不在此限。 

    (二)各系、所預借運動場館辦理比賽、活動應於借用日期前七日至二個月辦理申請，並備

妥成員名單（註明負責老師或同學）、競賽規程與賽程表及活動行程表。 

    (三)每逢(寒、暑假)開學前一週開放場地申請，如逢(寒、暑假)開學前學校未上班上課，

順延休假前一週開放場地申請。 

※以上所有申請，均需經體育組審核通過後，始完成預借申請手續及符合參加每學期 

  第三週前由體育組召開場地協調會議資格。 

第七條：借用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即可勒令其停止使用，必要時管理人員或總務處駐衛警察

隊得令其離場。 

   一、違背活動宗旨、公共秩序或社會善良風俗者。 

   二、從事私人或個人利益活動而違反教育意義或社會公益者。 

   三、使用與申請活動計畫書內容不符或逕行更改轉讓者。 

   四、有安全顧慮或經本校認定其活動有損壞本場地建築及設施者。 

   五、其他有違反本辦法及其實施細則之情事者。 

  六、經體育組以廣播告知違規事實超過三次者。 



第八條：使用本場館之各項器材設備，使用人或借用人應善加維護， 如有毀損，應負賠償之

責。如有傷害第三人之情事者，使用人或借用人應負法律責任。 

第九條：如因氣候關係或場地潮濕及特殊情形，由體育組教師專業人士認定。得停止各項運動

場館之借出或立即收回，以維學生活動之安全。 

第十條：各運動場館租借收入，繳交給校務基金，再由校務基金依照比例支用及分配，場館租

借收入 60％提撥給學務處體育運動組支用，40％提撥給校務基金，且於每年度進行

租借結算收入後，在每學年度上學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報告。 

第十一條：本場館之各項開放實施細則，另訂定。 

第十二條：本辦法經學務會議討論通過後提行政會議備查，並經校長核准後公布  

              實施，修正時亦同。 


